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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名：訂定臺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48地號等土

地都市更新計畫暨配合變更細部計畫案 

 

申請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辦理單位：臺北市政府 

計畫範圍：詳如計畫圖所示 

類  別：訂定暨變更 

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6條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 

 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面臨信義路三段，鄰近大安森林公園、國立師範大學附屬

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及未來預計興建之臺北市音樂

與圖書中心（AIT 舊址）等設施，區位良好。範圍內信義市場係於民國 50

年建築完成，並以信義路三段 111巷 16弄為出入通道，市場之坐落土地產

權為臺北市所有，為符使用現況並供鄰近地區使用，民國 73 年 2 月 17 日

公告「修訂縱貫鐵路、復興南路、信義路（不含師大附中附近地區）建國

南路幸段重劃區邊線新生南北路所圍地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

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將原土地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區變更為市場用地。 

因信義市場營運至今已逾 60年，現況建築物老舊，有消防安全疑慮，

民國 108年經本市市場處評估，考量市場周邊以學校及辦公大樓發展為主，

且大眾消費習慣改變，以傳統零售市場型態經營之信義市場，逐漸被周邊

零售店及超級市場等服務取代並足敷供應地方民生物資所需，爰評估退場

收回，不再作市場使用。 

考量信義市場周邊已逾更新年期之老舊四、五層樓建築物未來尚有更

新改建需求，市府於 109 年 2月 16日辦理地區說明會並就周邊私有土地辦

理兩次公辦都市更新意願調查後，納入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54、56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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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號等 3 筆土地為範圍，朝公辦都市更新方向規劃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規定優先劃定更新地區及訂定更新計畫；另市場用地因屬公共設施用

地性質，無法與一般使用分區整合規劃，考量公辦都市更新係屬本市重大

施政計畫，符合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釋第

1 項原則，故於 110 年 1 月 26 日報經市府同意併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詳圖 1）。 

本案經提 111年 7月 21日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95次會議決議（略

以）：「……請市府就更新地區劃定範圍再與鄰地協調整合，俟可成就更好

的更新條件時，全案再提會討論。……」，故市府又於 111年 10月 14日辦

理第 3 次地區說明會並就周邊私有土地再辦理公辦都市更新意願調查後，

擴大計畫範圍以促進都更效益，並依 112年 6月 29日第 806次委員會決議

與攤商溝通說明後，再於 112年 9月 21日第 809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依

前開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略以）：「一、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

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對照表修正通過。二、公民或團體

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三、本次修正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部分，

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爰辦理

本案重新公開展覽事宜。 

 計畫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北市信義路三段以北、信義路三段 99巷以東、信義

路三段 111巷 16弄以南及信義路三段 111 巷以西所圍街廓內。 

信義市場相鄰之私有土地除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55、577、578 地號

等 3筆土地，因地上為屋齡未達 30年且現況使用良好之高樓層建物，故未

納入公辦都市更新範圍；其餘同小段土地，有意願公辦都市更新之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面積比例達 8成（詳附錄一），在考量居民意願及整體規劃效益

下，計畫範圍界定為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48、549、550、551、552、553、

554、562、562-2、564、567、568、571、572、574、576、580、580-1、581、

581-1、582、582-1地號等土地，面積合計 4,844平方公尺（詳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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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1  原公開展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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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2  本次擴大公開展覽範圍 

  



 

5 

 都市計畫發布情形 

本計畫範圍現行土地使用分區包括市場用地、第三種住宅區、第三種

商業區（特）（原屬第二種商業區）（詳圖 3），歷年都市計畫發布情形詳表 

1。 

表 1  歷年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及文號 

都市計畫案名 公告日期及文號 

擬訂本市忠孝路、信義路、復興南路、建國南路範圍內

細部計劃案 

62.03.07 府工二字第

5744號 

變更原轄區使用分區調整商業區、行政區及混合區案 
65.07.07 府工二字第

25576號 

修訂仁愛路、復興南路、信義路、建國南路所圍地區

（不含師大附中附近地區）細部計畫（通盤檢討）案 

68.11.13 府工二字第

43853號 

修訂縱貫鐵路、復興南路、信義路（不含師大附中附近

地區）建國南路幸段重劃區邊線新生南北路所圍地區細

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配合修訂主要計畫案 

73.02.17 府工二字第

02953號 

修訂台北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畫

（通盤檢討）案 

79.09.13 府工二字第

79049926 號 

修訂縱貫鐵路、復興南路、信義路、建國南路所圍地區

細部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80.01.04 府工二字第

79076185 號 

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 
84.09.27 府都二字第

84064377 號 

變更『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

案』內有關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定案 

94.08.29 府都規字第

09420279000號 

修訂「臺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有

關商業區變更回饋相關規定案」（第二次修訂） 

108.10.25府都規字

第 10830977741 號 

臺北市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主要計畫）案（第一

階段） 

110.05.28府都規字

第 11000916051 號 

臺北市大安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 
110.07.09府都規字

第 11030344521 號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

案 

111.05.24府都綜字

第 1110000568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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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3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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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地發展現況 

一、 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 

(一) 計畫範圍內 

1.  市有土地 

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62、562-2地號等 2筆為市有土地，面積

合計 1,895平方公尺，土地使用分區為市場用地及第三種商業區（特）

（原屬第二種商業區），土地管理機關為本市市場處，其地上為 1棟

民國 50年建築完成之公有二層樓加強磚造之建物，由本市市場處及

大安區公所管有，目前攤商與市場處簽訂契約之期限至 114 年 1 月

31日，2樓空間則短期供區民活動中心使用。 

2.  私有土地 

同小段 548、549、550、551、552、553、554、564、567、568、

571、572、574、576、580、580-1、581、581-1、582、582-1地號

等 20筆土地為私有土地，面積合計 2,949平方公尺，土地使用分區

為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種商業區（特）（原屬第二種商業區），其建

物現況 1 樓沿街多為商業使用（如餐飲、零售、一般事務所等），2

樓以上為住宅使用（詳表 2、表 3、圖 4、圖 5）；有關私有土地上

建築物情形如下： 

(1)  564、567、568、571、572、574 地號等 6 筆土地，地上為 1

棟民國 66年建築完成之五層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2)  554地號之地上為 1棟民國 59年建築完成之四層樓加強磚造

建物。 

(3)  553地號之地上為 1棟民國 93年建築完成之六層樓鋼筋混凝

土造建物。 

(4)  其餘私有土地上皆為未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依謄本登記亦

約為民國 50年期間興建之三至四層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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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範圍周邊相鄰土地 

同小段 555、577及 578地號等 3筆土地，地上為 1棟民國 96年

建築完成之十四層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及 1 棟民國 84 年建築完成之

十三層樓鋼筋混凝土造建物。建物現況 1樓多為商業使用（如餐飲業、

零售業等），2樓以上為住宅使用（詳圖 5）。 

表 2  土地權屬表 

土地權屬（管理機關） 土地面積（m
2
） 比例（%） 

公有 臺北市（臺北市市場處） 1,895.00  39.12  

私有 2,949.00  60.88  

總計 4,844.00  100.00  

表 3  建築物權屬表 

建築物權屬（管理機關） 樓地板面積（m2） 比例（%） 

公有 
臺北市（臺北市市場處） 1,406.25  15.60  

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147.00  1.63  

私有 7,460.93  82.77  

總計 9,014.18  100.00  

 

 

圖例   

圖 4  計畫範圍內土地權屬示意圖 



 

9 

 

圖例 
 

 

圖 5  計畫範圍內外土地使用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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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通系統現況（詳圖 6） 

(一) 道路系統 

1.  主要道路 

本計畫範圍周邊主要道路為信義路三段（40公尺）、建國南路一

段（70公尺）、建國南路二段（70公尺）。 

2.  次要道路 

本計畫範圍周邊次要道路為信義路三段 99 巷（6 公尺）、信義

路三段 111 巷 16 弄（6 公尺）、建國南路一段 341 巷（6 公尺）、信

義路三段 111 巷（8公尺）。 

(二) 大眾運輸系統 

1.  捷運系統 

本計畫範圍鄰近捷運文山內湖線及淡水信義線之大安站 2 號出

口約 310公尺，距淡水信義線大安森林公園站 5號、6號出口約 260

公尺，交通便捷。 

2.  公車系統 

本計畫範圍周邊設有多處公車站牌，主要設置於信義路三段及

建國南路一段，為市區公車路線，路線眾多且班次密集，提供往來

中正、萬華、松山、南港、內湖等地旅運需求。 

3.  公共自行車系統 

本計畫範圍半徑 500公尺內設有 7處 YouBike2.0 租借站，分別

位於捷運大安站(2號出口)、捷運大安站(6號出口)、建國南路一段

279巷口、民榮公園、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2號出口)、捷運大安森

林公園站(5號出口)、信義建國路口等位置，提高社區居民移動之機

動性，提供民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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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停車供需 

依「110年度臺北市汽機車停車供需調查報告（6個行政區-南區）」

顯示，本計畫範圍所在交通分區（編號 21），於尖峰時段，汽車停車需

供比為 0.91、機車停車需供比為 1.15，顯示周邊汽車停車供給尚可滿

足需求，機車停車供給則不足。 

 

圖例 

 

 

圖 6  計畫範圍周邊交通系統現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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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設施現況 

本計畫範圍半徑 500 公尺內含括學校用地、文教用地、機關用地、

變電所用地、軍事機關用地、市場用地及公園用地等(詳圖 7)。 

(一) 學校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臺北市立大安高

級工業職業學校、臺北市立幸安國小等 3處學校用地，教育設施分布

密集。 

(二) 文教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規劃中之臺北市音樂與圖書中心（AIT舊址），該項

重大建設計畫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業分別以 108 年 4 月 11 日府都

規字第 10800909101 號、108 年 11 月 25 日府都規字第 10831023891

號公告發布實施。 

(三) 機關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臺北市客家文化會館 1處機關用地。 

(四) 變電所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建國變電所 1處變電所用地。 

(五) 軍事機關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空軍總司令部舊址 1處軍事機關用地。 

(六) 市場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 1處市場用地，該用地建築現況 1樓為全聯超級市

場，2樓以上為臺北市客家藝文活動中心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

隊大安分隊。 

(七) 公園用地 

計畫範圍鄰近大安森林公園、附中公園、安祥公園、龍圖公園、

民榮公園等 5處公園用地，現況均開闢完成，可提供民眾休閒遊憩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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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7  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現況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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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目標與推動策略 

一、 計畫目標 

(一) 藉由都市更新地區劃定及市有土地再開發利用，帶動周邊老舊社

區更新改建。 

(二) 規劃社會福利設施或公益性設施，增進公共利益。 

(三) 強化防救災功能，保障居住安全。 

二、 推動策略 

(一) 透過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變更，將計畫範圍內市場用地變更回復為

第三種住宅區，使市有土地得以與周邊土地合併開發。 

(二) 依市府需求及地區特性，規劃社會福利或公益性設施，創造都市

更新效益並回饋鄰里居民及市民大眾。 

(三) 針對計畫範圍內老舊且耐震及防火設計不符現行建築技術規則

之建築物，透過建築結構強化與規劃完善防救災系統，保障居住

安全。 

 實質再發展計畫 

一、 土地利用計畫構想 

為營造良好生活環境，市場用地變更回復為第三種住宅區，併同周

邊老舊建築物改建。計畫範圍內之土地依循「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自治條例」第三種住宅區及第三種商業區（特）（原屬第二種商業區）之

使用項目規定作合宜規劃。 

二、 公益性或服務性設施空間計畫 

為提升土地使用機能及調節地區需求，計畫範圍於未來開發時得參

考市府 112 年 6 月 16 日公告之「臺北市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及都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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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捐建公益設施項目一覽表」或經市府評估有其他社會福利設施或公益

性設施需求，於綜合考量地區特性後，規劃相關設施空間提供予大眾使

用。 

三、 公共設施改善計畫 

(一) 透過建築物適當規劃配置，於計畫範圍內留設無障礙開放空間。 

(二) 規劃退縮留設足夠之帶狀式開放空間，提供舒適、友善之步行空

間。 

四、 交通運輸系統構想 

(一) 因開發所衍生之停車、臨時停車與裝卸貨停車需求應內部化，避

免造成大量路邊停車情形。 

(二) 計畫範圍鄰近捷運文山內湖線及淡水信義線大安站、淡水信義線

大安森林公園站，且沿信義路三段設有公共自行車租借站

（YouBike），為配合捷運建設並結合大眾運輸工具交通資源，導

入大眾運輸導向都市規劃（TOD）理念，以減設法定停車空間方

式，鼓勵民眾使用大眾運輸工具。 

五、 防災、救災空間構想（詳圖 8） 

(一) 計畫範圍臨信義路三段及信義路三段 111 巷 16 弄側，將同時規

劃雲梯消防車救災活動空間。 

(二) 信義路三段、信義路三段 111 巷 16 弄、建國南路一段 341 巷、

信義路三段 134巷等路段規劃作為緊急疏散道路，供疏散建築物

內部人員至鄰近避難收容處所，包括大安森林公園、臺北市立幸

安國小及臺北市立大安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等。 

(三) 信義路三段、建國南路二段及復興南路一段等路段則規劃作為救

援輸送道路，供醫護、消防、警察等單位使用，包括鄰近之醫療

院所為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消防單位為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第

二大隊大安中隊復興分隊、警察單位為警察局大安分局、新生南

路派出所、瑞安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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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8  計畫範圍防災、救災構想示意圖 

  



 

18 

 劃定都市更新地區 

本計畫範圍經本市市場處評估未來無市場使用之需要，且考量周邊老

舊建築未來亦有更新改建需求，因此針對鄰地私有地辦理公辦都市更新意

願調查，參考調查結果（詳附錄一）及整體規劃效益，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

條規定，將意願調查範圍內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48、549、550、551、552、

553、554、562、562-2、564、567、568、571、572、574、576、580、580-

1、581、581-1、582、582-1地號等 22筆土地劃定為更新地區，面積合計

4,844.00平方公尺（詳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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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9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備註：本案原公開展覽都市計畫之更新地區範圍為大安區懷生段二小段 554、562、562-2 地號等 3 筆土

地，市府依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 年 7 月 21 日第 795 次會議決議，於 111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月 28 日再辦理鄰地所有權人更新意願調查，參考調查結果及整體規劃效益，擴大更新地區範圍，

業經 112 年 9 月 21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09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公開展覽範圍

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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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細部計畫 

一、 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本計畫範圍內市場用地面積為 1,531平方公尺，變更回復為第三種

住宅區，變更內容詳表 4、圖 10。 

表 4  變更內容表 

變更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 
變更理由 

臺北市大安區

懷生段二小段

562-2地號 

市場 

用地 

第三種

住宅區 
1,531 

鑒於公有信義市場市府將收

回不再作市場使用，為使市

有土地再開發時，利於與周

邊土地整合規劃，進而促進

地方更新改建並延續土地使

用紋理，爰將市場用地回復

為原使用分區第三種住宅

區，並無涉需辦理回饋事宜。 

備註：1.本計畫變更後各使用分區之實際形狀、大小、位置及面積應依公告實施後之計畫圖實地

分割測量為準。 

2.本案業經 112 年 9 月 21 日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809 次會議審定，本次僅就超出原

公開展覽範圍辦理重新公開展覽。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一) 第三種住宅區之法定建蔽率不得超過 45%，法定容積率不得超過

225%。 

(二) 第三種住宅區之使用管制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 

(三) 本計畫因鄰近捷運大安及大安森林公園站，故導入大眾運輸導向

都市規劃(TOD)理念，計畫範圍內得酌予減設法定停車空間，減

設數量以法定停車空間 30%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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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10  都市計畫變更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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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設計準則 

為塑造良好都市景觀及合宜環境品質，透過本都市設計準則形塑空間

規劃與視覺景觀。本計畫範圍未來申請建築需經「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核發建造執照，其管制內容如

下： 

一、 交通規劃及停車空間部分 

(一) 車道出入口以不設置於信義路三段側為原則，並應集中設置於 1

處。另車道出入口應自指定退縮之開放空間後，再退縮留設 6公

尺車道緩衝空間，以護人車安全。 

(二) 基地開發衍生之停車、臨停及裝卸貨需求應自行滿足並採內部化

處理。 

(三) 為鼓勵使用綠色運具，本案以於地面層適當區位配置自行車格位

為原則。 

二、 公共開放空間部分（詳圖 11） 

(一) 基地臨信義路三段側，應自建築線退縮留設 3.64 公尺騎樓，以

延續周邊騎樓紋理。 

(二) 基地臨信義路三段 111巷側，應自建築線退縮留設 4公尺帶狀式

開放空間，其人行淨寬應達 2.5公尺，並應栽植沿街喬木。 

(三) 基地臨信義路三段 111 巷 16 弄側，應自建築線退縮 2 公尺作為

救災通行動線後，再退縮留設 4公尺帶狀式開放空間。該帶狀式

開放空間之人行淨寬應達 2.5公尺，並應栽植沿街喬木。 

(四) 基地臨信義路三段 99 巷側，應自建築線退縮 2 公尺人行道（兼

供緊急救災車輛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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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考量周邊街廓使用型態，基地東側應留設 100平方公尺以上之廣

場式開放空間，並與相鄰之開放空間順平處理，並採無障礙環境

規劃，開放空間留設位置得視未來建築物量體配置酌予調整。 

三、 建築物量體部分 

(一)  第三種商業區（特）之建築申請案，至少地面一、二層應作商業

使用。 

(二) 建築物之機電、視訊、管道及空調等服務性設施，應充分考量遮

蔽美化設施，其設置於屋頂層之設施應自女兒牆或簷口退縮設置

為原則，以維護整體立面風貌。 

(三) 地面層相關設備及通風設施應避開主要開放空間及人行動線，並

予以遮蔽美化。 

(四) 建築整體配置儘量採低樓層群落方式配置，避免單棟建築量體過

大而影響視覺穿透性。 

(五) 建築物立面以中高明度、中低彩度規劃為原則，並應考量與周邊

環境之協調性及整體視覺舒適性。 

(六) 廣告物以設置於建築物底層部為原則，並應與建築物立面作整體

性規劃。 

四、 本準則中部分列為「原則」性之規定，如經「臺北市都市

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得不受

該「原則」性之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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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圖 11  公共開放空間規劃示意圖  



 

25 

拾、 事業及財務計畫 

一、 開發主體與開發方式 

本計畫範圍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2條規定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其都市更新事業以「權利變換」方式辦理。 

二、 財務計畫 

本計畫後續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1條規定辦理。 

拾壹、 其他 

本計畫未規定事項，悉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暨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拾貳、 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情形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歷次會議審議情形如下： 

一、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1年 7月 21日第 795次委員會

議審議決議： 

(一) 本案經市府表示市場目前尚無更新改建急迫性，故請市府就更新

地區劃定範圍再與鄰地協調整合，俟可成就更好的更新條件時，

全案再提會討論。 

(二) 附帶決議：有關既有攤商陳情訴求，請產業發展局及市場處再評

估妥處。 

二、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6月 29日第 806次委員會

議審議決議： 

有關攤商陳情訴求，請產業發展局及市場處跟攤商溝通說明後，再

提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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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經提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年 9月 21日第 809次委員會

議審議決議： 

(一) 本案依公展計畫書、圖及本次會議市府所送補充會議資料之修正

對照表修正通過。 

(二)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依市府回應說明辦理。 

(三) 本次修正計畫內容超出公開展覽部分，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

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另公開展覽期間倘無公民或團

體提出意見，或意見與本案無直接關係者，授權由市府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審議；陳情意見與本案已受理之陳情意見相同者，則提

會報告處理情形，以加速推動市政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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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鄰地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更新意願調查 

土地 建物 

同意面積 同意人數 同意面積 同意人數 

面積（㎡） 比例（%） 人數 比例（%） 面積（㎡） 比例（%） 人數 比例（%） 

2,615.48 88.69 94 78.99 6,310.32 85.19 85 77.98 

註：調查期間為 111 年 10月 7 日至 111 年 10 月 28 日止。 

 

 

圖例  
 

附圖  更新意願調查範圍 

  



 

28 

附錄二 認定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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